
第二次全市机构编制核查各部门（单位）

工作流程及报表样表



一、单位自查

以《人员信息基础数据表》

为基础，与组织、财政、

人社相关业务系统核对，

确保同一人基本信息的一

致性

1.机构编制审批文件

2.干部人事档案和工资发放

人员名册

3.参保信息

4.财政预决算

以及报送相关部门的数据

等资料

机构编制部门批复的单位

基本信息（包括机构名称、

机构规格、核定编制数、

领导职数、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等）与组织、财政、

人社相关业务系统核对，

确保同一机构在不同系统

设置情况一致。

整理相关资料 核对人员基本信息 核对机构设置情况

（一）相关数据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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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自查？



一、单位自查

10月25日前按照《报送时间表》将3张

附表报送至市委编办

1.《人员信息更正表》

2.更正完善后的《人员信息基础数据表》

3.《编外人员信息表》

在自查中发现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

完整和不规范的，核实准确后及时调整

完善，并同步至机构编制、组织、财政、

人社相关业务系统。

更新相关业务系统信息 报送报表

（二）完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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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公章

哪些单位填写此表？

10月25日前报送的附件1、2、3，
所有行政、事业单位都需填写



附件2.更新完善后的《人员信息基础数据表》

因该表为实名制系统导出信息表，且指标项较多，无法截图说明，大家可参考
《机构编制核查和统计报表填报说明》视频，更正完善信息。



单位
公章

编外人员统计作为2021年度机构编制统计的一项内容，请各部门依据3月份已统计过
的编外人员数据进行更新，10月25日一并上报市委编办。



二、群众监督

各机关事业单位核查期间要在本部门（单位）一定范围内公示非涉密机构和人员编制
情况，公示时间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信息不得上传互联网或者以其他方式对外
公开，公示单位应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公示信息安全防护，公示期满后要及时撤除有
关信息。

公示内容一般包括机构设置、领导职数、编制和实有人员等事项的基本信息。比如，
机构批复名称、实际设置名称；内设机构批复数量及名称、实际设置数量及名称；内
设机构领导职数批复数量、有关干部配备情况；批复的编制性质及数量，相应的在编
人员花名册。但不得包括涉密信息。

公示方式可以采取张贴、内网公示等方式，或者其他安全的方式。
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考虑本部门机构编制历史及管理现状，统筹兼顾群众监督和安全
保密、稳妥有序的关系，强化底线意识，按照《通知》有关要求，稳慎确定公示的内
容、范围和方式。



三、报送核查信息

根据单位自查及群众监督情况形成
自查报告，与核查报表经主要领导
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部门所属
事业单位的报表需主管部门审核盖
章），于11月15日前一同报送至市
委编办。

根据公示后的情况反映，各机关事业单
位对本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核查内容进
行复核，按照核查各项指标填报核查报
表，并进一步更新完善“核查数据”。

完善数据 报送报表

（二）完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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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填写此表吗？

党政群机关和直属事
业单位填写该表

单位
公章

所属事业单位



该行填写机关和职
数事业单位的信息，
且仅填写一行。

单位
公章

党政群机关和直属事
业单位填写该表

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填写此表吗？



单位
公章

主管部
门公章

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填写此表，需主管
部门审核盖章！



单位
公章



单位
公章



单位
公章



仅公安和司法部门填写，
其他部门不用填写

单位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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